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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檔號
	提交者的檔號

	02. 相應已發表的記錄請求的資料
	(a) 申請編號
	(b) 發表編號
	(c) 發表日期
	日日-月月-年年年年


	03. 申請人資料
	如多於一名申請人，請提供所有申請人的資料。
	如申請人的姓名／名稱並非採用羅馬字母或中文字，請同時以羅馬字母提供姓名／名稱的音譯。.
	(b) 英文姓名／名稱
	(如適用)

	(c) 地址
	國家/地區
	城市/地區/街道
	樓宇或大廈名稱/樓層/單位或室



	04. 有權申請的陳述  
	如申請人是在註冊紀錄冊中的中國香港轉錄標準專利申請人，請往05部分。
	陳述


	05. 發明的名稱
	發明的名稱必須同時以英文及中文填寫。
	(a) 英文
	(b) 中文


	06. 指定專利的資料
	(a) 發表編號
	(b) 批予日期
	  (如與批予日期不同，則須填寫此部 分)

	07. 文件核實
	如適用，請在以下方格內加上記號。

	08. 文件列表
	如提交本表格時附連下列文件，請註明文件的頁數。
	(a) 隨本表格夾附的附頁


	頁數
	(b) 已發表的相應指定專利說明書的副本

	頁數
	(c) 支持04部分的有權申請的陳述的訂明文件及其若因非法定語文而翻譯成有關法律程序所採用的語文的譯本

	頁數
	(d) 其他（請註明）

	頁數
	09. 供送達文件的地址
	在本部分提供的地址將取代先前提交的供送達文件的地址。
	所有書信及／或文件將送交以下地址。
	(a) 姓名／名稱
	(b) 地址
	你必須提供在中國香港供送達文件的地址的詳情。請注意，郵政信箱、“轉交”地址或僅用作郵件轉遞的地址恕不接受。

	(c) 中國香港電話號碼
	(d) 中國香港傳真號碼


	10. 代理人資料
	如你並非代理人，請往11部分。
	如你已獲授權為代理人代申請人處理此項請求，請填寫本部分。在本部分提供的資料將取代先前提交的代理人資料。
	(a) 姓名／名稱
	(b) 地址
	作為代理人，你必須提供在中國香港居住或進行業務活動的處所的地址。請注意，郵政信箱、“轉交”地址或僅用作郵件轉遞的地址恕不接受。
	地區/街道
	樓宇或大廈名稱/樓層/單位或室




	11. 聲明／簽署
	我／我們確認我／我們已閱讀及明白本表格內 “重要須知” 的內容。
	(a) 獲授權人士簽署
	(b) 簽署人姓名
	(c) 簽署人職銜
	例如：申請人的獲授權人、董事、合夥人或主要高級人員/代理人、申請人本人

	(d) 日期
	日日-月月-年年年年




